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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行发〔2021〕89号

关于印发《湖南工商大学校级一流学科建设

考核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湖南工商大学校级一流学科建设考核方案》已经学校审定同

意，现予印发执行。

湖南工商大学

202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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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商大学校级一流学科建设考核方案

为深入推进湖南工商大学校级一流学科建设，根据《湖南工商

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考核方案。

一、考核范围

湖南工商大学“十四五”校级一流学科。

二、考核内容

校级一流学科考核实行积分制考核，重点考核9个方面的关键

指标（见表1），其中第1至8项建设任务各学科可以任选，建设任

务累积达到学校下达的积分任务要求即为建设合格，鼓励各学科均

衡发展各项任务；第9项为各学科必须完成任务。

各学科（方向）科研成果建设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破

四唯”导向，围绕本学科（方向）领域，坚持“四个面向”，产出

一批高水平代表性成果。高峰高原学科（方向）要求每年产出形成

2-3项标志性集群式代表成果，特色优势和交叉学科（方向）要求

产出形成1-2项标志性集群式代表成果。

表1 湖南工商大学校级一流学科建设KPI考核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1.科研项目

A3级及以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

以及科技部各类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等

项目。

2.高水平科研成果

（1）B级及以上高水平学术论文；（2）B3级及以上智库成果，主要包

括咨询报告、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等形式；（3）国家发明专利、软件

著作权。

3.省级及以上科研平

台/团队/科研成果奖

（1）国家级科研平台是指国家级“双一流”学科、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2011 协同创新中心、自然科学基金委创



－3－

新研究群体、长江学者创新团队、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等；（2）省级科

研平台是指省级“双一流”学科、社科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2011 协同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团队、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基地、

智库、产学研示范研究基地、院士工作站等；（3）B3级及以上科研获

奖，科研获奖包括国家科学技术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

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专利金奖、省（直辖市、自 治区）、部（委）

科学研究奖（包括科学技术类/人文社科类）；

4.科技领军人才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者、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称号、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973 首席科学家、何梁何利奖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973 青年首席科学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青年长江”学者、

“青年千人”入选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

奖、王选奖、钱学森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霍英东教育基金奖、金岳霖学术基金奖（哲学）、

王力语言学等奖项获得者；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芙蓉学者”特聘

教授称号获得者、湖南省智库领军人才、湖南省青年优秀社会科学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芙蓉学者”

青年学者称号获得者、湖南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湖南省“百人计

划”项目,湖湘青年英才、湖南省“五个一批”人才、湖南省121 创新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5.思政教育和师德师

风方面省部级及以上

的获奖和称号

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和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项目获得者、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

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

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最美高校辅导员、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等省部级及以上教育教学荣誉称号。

6.省部级及以上教学

平台/教学团队/教学

成果奖

（1）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平台；（2）省级及以上教学团队；（3）B3级

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7.优秀教材

（1）国家级规划教材、“马工程”教材或被评为优秀教材等；

（2）百佳出版社出版的教材；（3）《湖南工商大学本科教材建设与管

理办法》（校教字〔2021〕20 号）指定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8.在校生高水平成果

（1）国家级、省级A类学科竞赛；（2）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3）B级以上高水平论文；（4）专利和软件著作权；（5）

省级及以上优秀学位论文。

9.学术交流
主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学术会议和高层次学术讲座达到每年4

次以上。

注：指标的成果认定计分按《湖南工商大学高水平科研成果认定及计分办法（试行）》

（校行发〔2021〕74号）和《湖南工商大学教学工作计分办法》（校行发〔2021〕8 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第1-8项中没有明确计分标准的，由学校参照相关标准决定。在学科建设期

内，如果学校出台新的科研成果和教学工作计分办法，则按新的计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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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核程序与结果运用

1.考核程序

校级一流学科考核采取对二级学院考核与学科（方向）考核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基本程序是：

（1）学校每年初根据学科建设要求和下拨经费额度，确定各学

科（方向）建设归属学院的总积分任务和其它任务；

（2）各二级学院按照学校下达的总积分任务，根据分配至各学

科（方向）的经费和学院对学科建设的实际要求，合理下达各学科

（方向）的积分任务和其它任务；

（3）每年年底，各二级学院对各学科（方向）进行考核；学校

对有学科（方向）建设任务的二级学院进行考核。

2.考核结果运用

考核合格的学科，学校根据各二级学院和学科（方向）建设成

效，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给予一定的成效奖励经费，并足额预

拨下一年度的建设经费；考核不合格的学科，按照相应比例核减下

一年度建设经费。

四、实施执行

本方案自2022年开始实施，发展规划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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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商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11月1日印发


